
庐山市民政局2024年度部门评价报告
—儿童福利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我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对象为：城乡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和扶养人或监护人为贫困家庭的社会散居孤儿。（贫困家庭是指：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条件认定的其他贫困家庭。）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具有江西省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或持有残疾评定指定医院、县及县以上具备医疗诊断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诊断证明的0-6岁(不满7周岁)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年满18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者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等就读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可继续享受照料护理补贴。
2.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城乡福利机构抚养孤儿每人每月1940元；城乡散居孤儿每人每月1450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450元，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1500元。
按照《意见》及《通知》要求，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地方各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补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自2011年起采取预拨方式，将部分来年所需资金跨年度提前下拨各地。各地要定期与财政部门沟通，确保按月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不得从中列支工作费用。庐山市民政局2023年儿童福利项目收到上级补助收入75.1万元，本级财政配套收入187.5万元，2024年1-12月累计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253.33万元。
（2） 项目绩效目标。
    牢固树立公共财政意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足额列支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粗存，专款专用，并积极推行保障金社会化发放；对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据实核定家庭收入，做到应保尽保，按月足额补差，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和评判，考核项目实施的综合绩效水平，总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揭示政策措施贯彻落实、项目建设管理运营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项目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2.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一体化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及具体实施情况，涵盖庐山市整个乡镇区域，结合资金划拨程序、财务管理规范及绩效目标要求等，评价范围包括项目决策情况、项目过程情况及项目产出、效益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至三级指标及分值、指标解释及指标说明5个部分组成，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成中，一级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为：项目决策类指标占5%，项目过程类指标占10%，项目产出设定指标占45%，项目效益设定指标占40%。
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书面评价和现场评价相结合方式，运用案卷研究法、公众评判法、实地测评法、成本—效益比较法、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横向比较法等方法进行评价。
（3）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各业务股室的情况汇报和提交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资料，评价小组现场进行询查和核实，根据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统一打分，形成自评结论。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决策指标分值为5分，评价得分为5分，得分率为100%。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设置的绩效目标合理。
（二）项目过程情况。
过程指标分值为10分，评价得分为10分，得分率为100%。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设置的绩效目标合理。
（三）项目产出情况。
产出指标分值为45分，评价得分为45分，得分率为100%。严格按照城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在册人数按全市生活保障补助标准水平进行社会化发放。
（四）项目效益情况。
[bookmark: _GoBack]效益指标分值为40分，评价得分为40分，得分率为100%。孤儿基本生活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残疾孤儿（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照料护理补贴项目的实施，切实保障了我市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理念有待提高。评价年度计划产出与应实现的效益缺少刚性约束，项目绩效理念有待加强。
根据自评结果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
6、 有关建议
加强绩效管理能力，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一是建议在设定项目绩效目标时，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确保绩效目标设定具有适当性，绩效指标表述清晰、规范，具有一定可衡量性。二是加强单位的绩效培训力度，提高单位绩效工作质量，加强对项目资金绩效的监督管理，定期对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跟踪和评价。三是建议全面了解资金项目的产出和效益完成情况，加强对项目绩效审核规范性，为后期绩效的评价打下良好基础，确保项目预期产出和效益的顺利完成。
7、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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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儿童福利

		主管部门										庐山市民政局																		实施单位						庐山市民政局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7.5						262.62				253.33						10		96.46		9.5

												政府预算资金								187.5						262.62				253.33						—		96.46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符合条件的儿童均可享受补贴政策，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符合条件的儿童均可享受补贴政策，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散居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1450元/人/月		1450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政策补贴对象覆盖率								≥92%		92				10		10		

														质量指标						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92%		92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及时率								≥92%		92				15		15		

														社会效益指标						政策知晓率								≥85%		92				10		10		

																				享受对象生活水平情况								良好		基本达成目标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		92				10		10		

		总分																																100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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